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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主旨：修正本縣國中小校長、主任候聘人員甄選儲訓作業要點、

積分表事項，並自104學年度起實施，請　查照轉發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本縣（103學年度）國民中小學第14期校長及第15期

主任候聘人員甄選試務委員會第1次會議決議辦理。

二、本縣國民小學主任候聘人員甄選之薦送甄選資格(2)：「

本縣國小現職代理主任或國小現職組長，累積代理主任年

資滿1年以上或組長年資滿2年以上者」，增訂「其兼任人

事、主計之年資，比照具有組長資格之規定計算之」，並

自104學年度實施。

三、又校長主任候聘人員甄選初選積分公告，自103學年度起

僅顯示准考證號碼、報考類別、現職職稱及積分等4欄位，

供應考人查詢。

正本：本縣各國民中學、本縣各國民小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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